附件2：

人身保险投保提示（2005版）
（适用于一年期(不含)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

为维护您保险消费的合法权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敬请您注意以下事项：

一、请关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保险经营证照，并可要求销售人员出示其有效证件。您可以拨打相关公司客户服务电话进行查询（各人寿保险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号码附后）。

二、请您在投保前详细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等资料内容，特别关注保险责任、除外责任、犹豫期、退保金等事项。在犹豫期内退保，您可以获得全部已缴保费，保险公司仅收取少量工本费。

三、您有权要求保险销售人员就保险产品的内容和风险、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作出详尽解释。如有疑义，可向各公司客户服务部门进行咨询。

四、请如实填写您的相关资料，未如实填写将可能导致您的权益在未来不能得到合法保障；最后请您在详细阅读的基础上，在投保单及保险公司要求的相关投保资料上亲笔签名或盖章。
五、请您注意索要保险费发票或收据。

六、有关注意事项：

1、分红型人身保险产品：分红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果，客户是否能获得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分红比率也是不固定的，保险销售人员对您讲解的分红比率均为演示性数据，不能作为预期回报。

2、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您所缴纳的保险费并不是全部用于投资，而是需要扣除风险保障费用和经营管理费用，剩余的部分再根据您的选择进行投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型，投资连结产品投资账户的收益会随投资市场行情的涨落而变化，机遇与风险并存，需要您具有长期投资的理念和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要注意保险公司对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前期收取的费用较多。

 3、万能型人身保险产品：对于万能保险产品的最低保证结算利率，应当以您所缴纳的保险费扣除风险保障费用和经营管理费用后为基础计算收益；万能保险产品具有缴费灵活、保额可变的特点，请注意掌握自己的保单状况，及时缴纳保费避免保单失效。

 4、银行、邮政等网点代理销售的保险产品：您通过银行或邮政等网点购买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是产品的经营主体并依法承担保险责任，银行、邮政等网点是保险公司的代理销售渠道。购买银行保险产品时，请着重了解它的保险功能，不宜将银行保险产品与其它金融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等进行简单、片面地比较。

5、分期缴纳保费的产品：您如果需要分期缴纳保费，请确认有足够、稳定的财力支付保费。若中途退保，您会损失退保费用。请认真阅读现金价值表或退保金表示例。

七、请关注您所购买的险种是否是经中国保监会备案的保险产品。您可向相关公司客户服务部门咨询产品备案文号，也可在湖北省保险行业协会的网站上查询（网址：http//www.hbia.gov.cn）。由多个险种组成的产品，可分别查询每个险种的备案号。

各寿险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11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22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5567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95589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08200035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027-85481966

投保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